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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鉴于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拟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现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就避免与发行人同业竞争事宜，本企业特此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本企业控

制的全资、控股企业及本企业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任何企业、经济实体、机构、

经济组织等，下同）与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构成同业竞争或潜

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2、在今后的业务中，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与发行人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产生同业竞争，即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形式直

接或间接的从事与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3、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

发行人及其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经营的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则本企业将立

即通知发行人，并承诺将该等商业机会优先让渡于发行人。 

4、如发行人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认定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现有

业务或将来产生的业务与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业务存在同业竞争，则本企

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在发行人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提出异议后及时转

让或终止该业务。 

5、在发行人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认定是否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

业存在同业竞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本企业承诺，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

他企业有关的董事、股东代表将按公司章程规定回避，不参与表决。 

6、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利用

控股股东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发行人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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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承诺在本企业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构成对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如有违反并给发行

人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造成损失，本企业承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全额赔

偿。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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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之签字盖章页） 

 

 

 

 

 

承诺人（盖章）：宁波夏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 

夏爱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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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鉴于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拟申

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作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现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就避免与发行人同业竞争事宜，本人特此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本人、本人近亲属及上述主体控制的其他企业（包

括上述主体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及上述主体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任何企业、

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等，下同）与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

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2、在今后的业务中，本人、本人近亲属及上述主体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与发

行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产生同业竞争，即本人、本人近亲属及上述主体控制的

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的从事与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相同

或相似的业务。 

3、本人、本人近亲属及上述主体控制的其他企业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

何商业机会与发行人及其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经营的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则本人将立即通知发行人，并承诺将该等商业机会优先让渡于发行人。 

4、如发行人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认定本人、本人近亲属及上述主体控制的

其他企业现有业务或将来产生的业务与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业务存在同

业竞争，则本人、本人近亲属及上述主体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在发行人或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该业务。 

5、在发行人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认定是否与本人、本人近亲属及上述主体

控制的其他企业存在同业竞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本人承诺，本人、本人近

亲属及上述主体控制的其他企业有关的董事、股东代表将按公司章程规定回避，

不参与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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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人、本人近亲属及上述主体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严格遵守公司章程规

定，不利用实际控制人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发行人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7、本承诺在本人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构成对

本人、本人近亲属及上述主体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如有

违反并给发行人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造成损失，本人承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并全额赔偿。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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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之签字盖章页） 

 

 

 

 

 

 

承诺人（签字）：___________ 

夏建敏 

承诺人（签字）：___________ 

夏爱娟 

承诺人（签字）：___________ 

夏  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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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信息披露的专项承诺 

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夏厦精密”或“本公司”)拟申

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首发上市”），根据证监会《监管

规则适用指引——关于申请首发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等指引文件的要求，本

公司现就本次首发上市股东信息披露事项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股东信息； 

（二）自 1999 年 5 月起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本公司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已于 2019 年 12 月依法解除，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形成原因、演变情况、解

除过程、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等。除已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以外，本公司

历史沿革中不存在其他股权代持、委托持股等情形，不存在股权争议或潜在纠纷

等情形； 

（三）本公司股东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

人股份的情形； 

（四）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在直

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情形； 

（五）本公司股东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

人员不存在亲属关系、关联关系、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利益输送安排； 

（六）本公司股东不存在以发行人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情形； 

（七）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自然人（上市公司公众股东除外）不存

在证券监督管理相关系统及单位工作人员； 

（八）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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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信息披露的专项承

诺》之签字盖章页） 

 

 

        

 

承诺人（盖章）：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 

夏建敏 

 

     年    月    日 

 

 

 

 


